
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

根据《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》的要求，现将我单位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基本情况
2025年，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共计19大项（子项26个），其中：“占用城市绿地审批”“砍伐、迁移城市树木审批”“绿化工程初步设计审批”“城市建筑垃圾准运审批”“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受纳）核准”“城市建筑垃圾处置（排放）核准”“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核发”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服务审批”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处理服务审批”“从事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、收集、运输、处理服务许可变更审批”“关闭、闲置或者拆除生活垃圾处置的设施、场所核准”“拆除城市环卫设施许可”“设置大型户外广告审批”“在城市建筑物、设施上悬挂、张贴宣传品审批”“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（首次办理）”“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（延续）”“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（变更）”“燃气经营许可证核发（注销）”“燃气经营者改动市政燃气设施审批”等19个大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办理。
2025年我局行政许可申请总量523宗，受理量469宗，不予受理量54宗；办结量469宗，审批同意量469宗，审批不同意量0宗；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的规定，依法注销行政许可1宗。
（一）依法实施情况。我局在实施行政许可审批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和条件，不存在变相设定或实施行政许可的情况。各行政许可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间较法定办结时限压缩85%，
（二）公开公示情况。我局行政许可事项均在广东政务服务网公开办事指南，公示内容包括：实施主体、依据、程序、条件、期限、申请材料、咨询投诉方式等。行政许可结果均在作出许可决定7个工作日内在广州市信用信息系统进行录入公开公示，在“信用广州”网依法向社会提供查询和数据开放服务。
（三）监督管理情况。一是健全工作机制。制定印发了《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运输审批事后监管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、《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消纳审批事后监管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、《进一步加强建筑废弃物排放审批事后监管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等工作制度，进一步明确和规范行政审批过程中各科室职责、权限、流程等关键内容和环节。二是加强事后监管。我局严格落实《广州市花都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行政许可工作制度》。各业务科室制定了对应审批事项的事中、事后监管制度和措施，严格做好事中、事后监管。三是深化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。持续推进跨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工作，2025年开展跨部门联合抽查4次，检查商事主体和非商事主体共30户，基本达到了对企业“无事不扰”的效果。四是严守工作纪律。我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定的审批权限、范围、程序、条件办理行政许可，全年没有发生越权审批。
（四）实施效果情况。今年，我局落实“市、区统一”标准，对事项进行了全面梳理，通过合理分类优化审批层级、落实告知承诺制、强化事后监管、推进网上审批等措施，最大限度提升审批工作效能。在规范市场和社会秩序、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快速发展、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方面取得积极成效，得到了行政许可相对人的高度认可和满意评价。
（五）创新方式情况。继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积极探索政务服务事项多种服务模式。一是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推进服务事项网上办理，实现“一网通办”和全流程网办。二是构建“线上+线下”多渠道咨询体系，取得良好实施效果。办理行政服务事项过程中，做到及时、高效、无差错办理，群众企业认可度满意度较高，未发生任何违纪现象和群众投诉问题。
（六）推行标准化情况。我局行政许可事项的事项名称、实施依据、申请条件、申请材料、办理时限、受理范围等要素以及涉及的行政许可中介事项，严格按照市、区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。
二、存在问题和困难
线上办理率较低。因线上办理行政许可需要申请单位法人对委托代理人进行授权，委托办理人认为线下办理较线上办理更便捷，以致相关审批事项线上办理率不高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
一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措施。按照优化营商环境、促进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相关工作要求，切实抓好“放管服”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、“数字政府”建设等各项任务和措施落实，进一步提高审批服务效能。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完善信息化监管系统建设，提高信息化监管能力；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监管制度，健全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为基本手段、以信用监管为基础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；深入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，科学配置监管资源，提升监管效能。
特此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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